
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
內授消字第11316025191號

 

訂定「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」書表格式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「消防設備人員法施行細則」書表格式

部　　長　劉世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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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設備人員證書申請書 
（1）受文機關：內政部 

（貼照片處） 
相片背面填寫姓名、出

生年月日，一張黏貼，

另一張浮貼於上 

（2） 

申 

請 

人 

姓 

名 

 性

別  

出生 

日期 
   年   月   日 

電 

話 

（公）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

（宅） 
          

(手機) 

通訊

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（3） 

申請事由 

□申請消防設備師證書     □申請消防設備士證書（附繳文件 1,2,3,4） 

□申請補(換)發證書  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證書字號： 

（4） 

附 

繳 

文 

件 

1.□考試院      字             號消防設備師/士考試及格證書及影本各乙份 

2.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請張貼於申請書背面） 

3.□證書費新臺幣五百元劃撥收據（如申請補發證書新臺幣五百元） 

戶名:中央銀行國庫局，代號：0000022，帳號:05085101027003，備註欄請註明消防設

備師(士或暫行人員)證照費 

4.□申請人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二張（請黏貼於右上角貼相片處） 

5.□其他證明文件 

（如申請更名請附戶籍謄本正本、更名後之考試及格證書正本及影本、毀損之原消防設

備人員證書或暫行執業證書正本、暫行人員專業講習結業證明及技術士證影本）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以下各欄申請人請勿填寫 

審  核  結  果 備     註 

承辦人  □經審合格，擬准予發

給 

□經審不合格，擬退還

申請文件及證照費。 

原因： 

 

證書費 

收訖 

經手人 

科長  證書核發日期 

字       號 

審稿 

 

 

單位 

主管 
 

註：申請書未填寫完備或附件缺漏者，經承辦單位聯繫以傳真、電子郵件或郵寄等方式補正 

  資料，未能於 3日內補正者，將以文件未完備退件處理。 

郵寄地址：2314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 號 8 樓(消防署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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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 

一、 圖記規格：本規格以外徑四點五公分，內徑三公分(以花紋內緣為

準)之二同心圓組成。 

二、 圖記內容： 

(一)外環上款：執業機構之名稱。 

(二)外環下款：消防設備人員類別。(請依下列類別填入) 

(三)內環下款：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字號。 

(四)內環中央：消防設備人員姓名。 

三、 外環「執業機構之名稱」與「消防設備人員類別」間，以梅花置

於中間。 

四、 依消防設備人員執業方式，圖記樣式及消防設備人員類別與執業

字號對應範例列舉如下： 

（一）圖記樣式範例 

（二）消防設備人員類別與執業字號對應範例 

序號 消防設備人員類別 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字號 

1 消防設備師 ○○縣（市）消師執字第 00001 號 

2 消防設備士 ○○縣（市）消士執字第 00001 號 

3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人員 ○○縣（市）消暫設監執字第 00001 號 

4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測試檢修人員 ○○縣（市）消暫測檢執字第 00001 號 

5 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

檢修人員 

○○縣（市）消暫行執字第 00001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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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啟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  編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執業消防設備人員 

業務登記簿 

 

範    本 

(111 年 1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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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簿填寫說明： 

1. 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，消防設備人員

執行業務，應備業務登記簿，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詳實

記載委託人姓名或名稱、地址、辦理事項及處理情形，

並至少保存五年。 

2. 業務登記簿為執業消防設備人員重要文件，業務紀錄應

逐案編號，並逐欄詳細登載；須另啟用新登記簿時，執

業圖記及執業執照紀錄應繼續登錄，未異動時，新登記

簿第一筆資料應謄寫前一登記簿最後一筆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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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機構基本資料 

一、 執業機構負責人： 

二、 執業機構地址： 

三、 聯絡電話： 

四、 服務項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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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圖記異動紀錄 
啟用日期(一) 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二)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三)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啟用日期(四) 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五)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六)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啟用日期(七)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八) 

年   月   日 

啟用日期(九)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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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執照請領及異動紀錄 

執照字號 核發機關 核發日期、文號 執照效期 類別(勾選)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
字第    

號 

 年  月  日 

 

字第   號 

起：   

年  月  日 

迄：   

年  月  日 

□新領□換發

□變更□補發 

□撤銷□廢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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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業紀錄 

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執業執照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執業方式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   款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 

案件 

名   稱  

內   容 
□設計 □監造 □測試 □檢修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址 
 

辦理 

日期 
起 年   月   日 訖 年   月   日 

委 

託 

者 

姓   名 

(或名稱) 

 

聯絡電話  

地   址 
 

 

相關主管機關登

記或許可證號 

(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等) 

服務契約金額  

服務內容摘要 
 

辦理 

情形 

(應詳

細紀

錄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背面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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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 

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續前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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